
附件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5 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我局 2025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5年，我局（含广州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实施的行政许

可事项 35个（按子项统计）。其中，市本级实施事项 10个，分别

是：1.原种、祖代种禽场和原种畜场、种畜扩繁场的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核发；2.农药经营许可证变更；3.农药经营许可证补发；

4.农药经营许可证延续；5.农药经营许可证注销；6.农药经营许可

证申请（限制使用农药除外）；7.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

8.省管权限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9.渔业捕捞许可证审核、

审批；10.市、县级渔业船舶船员证书签发。

省委托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 25个，分别是：1.采集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植物（农业类）审批；2.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渔

业类）审批；3.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农业类）审批；4.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农业类）审批；5.农药经营许

可证申请（农药）；6.农药广告审批；7.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证

核发；8.单一饲料生产许可证核发；9.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

补充料生产许可证核发；10.饲料添加剂（不含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产品批准文号核发；11.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

样本批准；12.兽药经营许可（生物制品类）；13.在地方媒体发布

兽药广告审批；14.配方肥（不含叶面肥）、精制有机肥、床土调酸

剂的登记审批（变更）；15.配方肥（不含叶面肥）、精制有机肥、

床土调酸剂的登记审批（新申请）；16.配方肥（不含叶面肥）、精

制有机肥、床土调酸剂的登记审批（续展）；17.海洋大型拖网、围

网作业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不含涉外渔业）；18.专项捕捞许

可证（鳗苗）审批；19.人工繁育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审

核、审批；20.人工繁育国家一级（9种类除外）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的审核、审批；21.出售、购买、利用国家一级（9种类除外）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审核、审批；22.猎捕国家二级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的审核、审批；23.外国人在我国对国家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野外拍摄电影、录像等活动审核、审

批；24.渔业船舶国籍登记；25.省管渔业船舶船员证书签发。

以上 35个事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广东

政务服务网）。2025年，我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 2582件，其中受

理 2582件、不受理 0件；办结 2553件，其中审批同意 2505件、

申请人撤回 48件、审批不同意 0件，未出现延期超期办理等问题。

（一）依法实施情况。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及农药、肥料、饲料、兽药、种畜禽、渔业、水生野生动物

生产经营等法律法规设定的审批权限范围，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

实施行政许可审批，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未发

生需清理或修改现行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不断优化



审批流程，持续压减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时限，35个事项法定办结

期限合计 770天，承诺办结时间合计 110天，实际平均办结时间

合计 65天，时限压缩率超 91%。

（二）公开公示情况。前置公开办事指引，通过广东政务服

务网公开行政许可事项实施主体、基本信息、受理标准、办理流

程、申请材料、设定及实施依据、咨询投诉电话以及法律救济途

径，按照市政务服务统一要求，细化办事指南各项要素，所有办

理事项均不收费。批后及时公开结果，对每一件行政许可，自作

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通过信用广州、广东省行政执法

信息公示平台主动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三）监督管理情况。落实行政审批各环节工作责任，运用

政务服务监督管理系统提升监管效能，对外公开监督渠道电话，

事项办理过程中未收到投诉举报情况。促进审批监管无缝衔接，

新增《广州市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制定各

行政许可业务监督检查年度方案，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常态化制度化，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全年累计出动农业执法人员约 1.3万人次，查处渔业兽药领域无证

经营违法违规案件 7宗。

（四）实施效果情况。2025年，我局行政许可办事渠道顺畅、

办事流程高效、办事体验舒心、批后监管闭环，在规范农渔行业

秩序、推动现代农业健康快速发展、优化涉农营商环境等方面取

得了较好成效，行政许可业务工作达到预期目标，全年行政许可

办事服务好评率达 100%。



（五）创新方式情况。一是推动审批快办，对标国内先进城

市地区，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核查压减和流程再造，对跨层级事

项试点开展“区收件、市同步”协同审批，新增即办件事项 9项、

提速办理事项 7项。二是完善事项联办，制定“一件事”目录管

理指引，细化“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一件事”申报场

景，精简“饲料生产许可证核发一件事”申报材料，协助白云区

上线“生鲜乳收购运输”一件事，23个市级事项纳入全市通办范

围。三是探索服务智办，大力推广电子证照签发应用，15种电子

证照关联申办材料免提交，完成政务服务职能数据清单编制挂接，

选取农药经营 2个事项配合开展市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手册编制，

推动智能化填单应用，减少申报负担。四是深化“一网”通办，

积极推广广东政务服务网、“穗好办”APP、智慧政务“云窗口”

等线上办理模式，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向群众提供网申帮办代办服

务，网上全流程办件量达 91%。

（六）推行标准化情况。规范公示权责清单，通过广东政务

服务网公示行政许可、其他权力、公共服务、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根据设定依据开展认领、变更、撤销，

同步更新办事指南设置。开展“同标准”行动，按照市统筹规则，

对市区两级农业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进行同标编制，对各区级

事项的受理条件、办理材料、办事结果等要素进行同标设置，统

一公布对外服务电话。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目前，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短板需逐步完善，主



要包括：审批流程存在数据堵点，目前市、区两级农业行政许可

实施部门采用不同的电子办理系统，数据实现共享需逐级对接，

未能实现跨层审批事项直接联通，导致办理材料无法快捷交互，

对进一步压减办理时限、提高审批效率造成一定影响。部分渔民

对应用智能设备、操作线上流程仍感到陌生不便，办事多依赖面

对面咨询，更倾向线下纸质办理，对网上申办智办等形式接受度

不高。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持续加强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健全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审核、认领、实施的动态调整机制，依照法律法规设定依据修订

办事指引，严格对照法定条件开展许可审查，开展市级行政职权

委托实施效果评估，保障依法实施行政许可。

二是持续加强行政审批便利化建设。常态化推动行政许可减

材料、减环节、减时限，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深化数字技

术应用、电子证照调用、历史信息复用，配合有关部门联通市区

行政审批办理系统，增强农业审批服务数字化基础支撑。

三是持续加强行政审批服务能力建设。开展法律法规、服务

流程、数字工具等业务技能培训，编制常见问题答问知识库，对

高频事项实行专人专管，做好区级审批业务指导，不断提升经办

人员服务意识和办事水平。

四是持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落实“谁审批、谁监

管，谁主管、谁监管”责任，畅通审批、检查、执法全链条信息

共享，依托省市各管理平台做好动态监测和风险研判，加强证载



信息变化、证照临期失效等节点管理工作，提升行政许可监督管

理效能。


